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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于2024年12月25日（星期三）下午16: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因时间关系，

本次会议以电话、口头等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送达，通知豁免时间要求，召集人已在会议上作出相关说

明。 公司共有董事9名，本次会议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柏忠先生召集和主

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讨论和审议了本次会议议程事项，对有关议案进行了书面记名投票表决，经全体董事审议

和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定向下修正“旗滨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2024年11月19日至2024年12月9日，公司股票已连续15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

（即9.72元/股），已触发“旗滨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根据《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同意将“旗滨转债”转股价格由11.43元/股向下修正为6.16元/股。

本次修正后的“旗滨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12月27日起生效。 “旗滨转债” 于2024年12月26日

停止转股，2024年12月27日起恢复转股。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公司市值管理工作，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为规范公司应对各

类舆情的管理，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各类舆情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股票

价格等造成的影响，有效防范和化解舆情危机，维护公司良好形象和声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市值

管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制定的《市值管理制度》《舆情管理制度》。

本次制定的《市值管理制度》《舆情管理制度》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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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于2024年12月25日（星期三）下午17: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因时间关系，

本次会议通知豁免时间要求，并以电话、口头等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到

会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钢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定向下修正“旗滨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监事会认为：2024年11月19日至2024年12月9日， 公司股票已连续15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85%（即9.72元/股），已触发“旗滨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根据《株洲旗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款及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董事会将“旗滨转债”转股价格由11.43元/股向下修正为6.16元/股。 本次修正

后的“旗滨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12月27日起生效。“旗滨转债”于2024年12月26日停止转股，2024

年12月27日起恢复转股。

本次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及《株洲

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制定的《市值管理制度》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公司市值管理工作，有利

于维护公司、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舆情管理制度》是为了规范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

管理，及时、准确地掌握社会舆论动态，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各类舆情对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股票价格等造成的影响，有利于防范和化解舆情危机，维护公司良好形象和声誉，以上

制度的制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制定的《市值管

理制度》《舆情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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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2号方大城T1

栋31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9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85,564,2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17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张柏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部分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下修正“旗滨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6,403,053 98.3837 18,169,549 1.5325 991,650 0.083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7,347,582 98.4634 17,426,470 1.4698 790,200 0.066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7,459,082 98.4728 17,274,470 1.4570 830,700 0.070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8,043,881 98.5221 16,793,771 1.4165 726,600 0.061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向下修正“旗滨

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

案

43,271,952 69.3093 18,169,549 29.1024 991,650 1.5883

2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44,216,481 70.8221 17,426,470 27.9122 790,200 1.26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宇恒、常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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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旗滨转债”转股价格暨

转股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修正前转股价格：11.43元/股

● 修正后转股价格：6.16元/股

● “旗滨转债”本次转股价格修正实施日期：2024年12月27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旗滨转债”按照向下修正条款修正转股价格,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047 旗滨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4/12/26 全天 2024/12/26 2024/12/27

● “旗滨转债”于2024年12月26日停止转股，2024年12月27日起恢复转股。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09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4月9日发行了1,5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50,000万元，期限6年。

2、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上市交易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82号文）同意，公司150,000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5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旗滨转债” ， 债券代码

“113047” 。 初始转股价格为13.15元/股。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监管规定和《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旗滨转债” 自2021年10月15日起可

转换为公司普通股。 “旗滨转债” 的转股期间为2021年10月15日至2027年4月8日， 初始转股价格为

13.15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18日起调整为12.80元/股。 具体调整方

案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1日刊载《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

2、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自2022年5月27日起调整为12.00元/股。 具体调整方

案请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刊载《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

3、因公司于2022年7月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前次回购剩余股份2,823,592股实施了注销，转股价

格自2022年7月22日起价格调整为12.01元/股。 具体调整方案请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刊载《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2022-104）。

4、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7日起调整为11.76元/股。 具体调整方

案请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刊载《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

5、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11日起调整为11.43元/股。 具体调整方

案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4日刊载《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

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的期间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执行。

三、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款的情况

2024年11月19日至2024年12月9日，公司股票已连续15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

（即9.72元/股），已触发“旗滨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四、本次转股价格向下修正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4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旗滨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旗滨转债”的转股价

格，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2024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下修正“旗滨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

向下修正“旗滨转债”转股价格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

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修正相关工作完成

之日止。

五、转股价格修正结果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量。 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2024年11月27

日至2024年12月24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6.152元/股，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2024年12月24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为5.892元/股。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为4.96元/股，公司股票面值为1.00元/

股。 故本次修正后的“旗滨转债”转股价格应不低于6.16元/股。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综合考虑上述价格

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旗滨转债”转股价格由11.43元/股向下修正为6.16元/股。

本次修正后的“旗滨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12月27日起生效。 “旗滨转债” 于2024年12月26日

停止转股，2024年12月27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思看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思看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看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４

〕

１２２６

号）。 《思看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附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上

海证券报，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 证券日报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报，

ｈｔｔｐ

：

／／ｊｊｃｋｂ．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金融时报，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网，

ｈｔｔｐｓ

：

／／ｃｎ．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和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上的《思看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思看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思看科技

证券代码

／

网下申购代码

６８８５８３

网上申购代码

７８７５８３

网下申购简称 思看科技 网上申购简称 思看申购

所属行业简称 仪器仪表制造业 所属行业代码

Ｃ４０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定价方式 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前总股本（股）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拟发行数量（股）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预计新股发行数量（股）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预计老股转让数量（股）

０

发行后总股本（股）

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

）

２５．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股）

４

，

０８０

，

０００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股）

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上限（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下限（股）

５００

，

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股）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占拟发行数量比（

％

）

２０．００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跟投股数（股）

８５０

，

０００

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认购股数

／

金

额上限（股

／

万元）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３

，

２７２

万元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是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止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Ｔ－３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发行公告刊登日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３

日

（

Ｔ－１

日）

网下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６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６

日 （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网下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网上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８

日（

Ｔ＋２

日）日终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思看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秀芳 联系电话

１５０６７１９５３２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６２３６７

发行人：思看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202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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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000758� � � � � � � �公告编号：2024-072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5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6层611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蒋雷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93人，代表股份704,589,8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5.35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65,308,4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38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8人， 代表股份39,281,3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1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90人，代表股份39,569,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8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88,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4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8人，代表股份39,281,3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711％。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1.00�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候选人：关于选举刘宇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525,80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2943%；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505,9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1.8220%。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2.候选人：关于选举蒋雷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703,9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3196%；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684,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2.2723%。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3.候选人：关于选举高顺清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611,42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3065%；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591,5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2.0384%。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4.候选人：关于选举马引代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654,43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3126%；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634,6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2.1471%。 表决结果为当选。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等额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以逐项表决的方式选举通过刘宇

先生、蒋雷先生、高顺清先生和马引代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提案2.00�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候选人：关于选举谢志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196,52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2476%；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76,6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0.9899%。 表决结果为当选。

2.02.候选人：关于选举孙浩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104,9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2346%；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085,0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0.7584%。 表决结果为当选。

2.03.候选人：关于选举周向阳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230,10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2523%；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10,2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1.0747%。 表决结果为当选。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等额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以逐项表决的方式选举通过谢志

华先生、孙浩先生和周向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周科平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周科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提案3.00�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3.01.候选人：关于选举文笑梨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296,3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2617%；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76,5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1.2422%。 表决结果为当选。

3.02.候选人：关于选举陈伟强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394,31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7.2756%；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74,4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1.4897%。 表决结果为当选。

根据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等额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以逐项表决的方式选举通过文笑

梨女士、陈伟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监事，上述两名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伍江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提案4.00�关于公司房屋出租等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271,4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956％； 反对3,

849,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98％；弃权6,651,922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4,7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2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068,1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4600％；

反对3,849,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5％；弃权6,

651,9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4,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6.8105％。

本项提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马引代先生对本

项提案予以回避表决，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664,816,532股未计入本项提案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超、王文杰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股票代码：000410� � � � � � � � � �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24-76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本次监事会于2024年12月25日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其中监事鲁忠、张永、桑会庆现场参会；监

事由海燕、吴祥文以视频形式参会。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由海燕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通用技术齐齐哈尔二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房屋租赁的日常关

联交易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经营实际需要发生，有利于拓宽公司销售渠

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交易金额

公允，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会形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监事由海燕、吴祥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25日

股票代码：000410� � � � � � � � � �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24-74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24年12月25日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7人。 其中董事张旭、董事付月朋、独立董事哈

刚、独立董事王英明、独立董事袁知柱视频参会，董事长安丰收、董事徐永明现场参会。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安丰收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新增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2024-75公告。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安丰收、张

旭、付月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3. 审议 《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2024年度工作总结及2025年度召开计划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5日

股票代码：000410� � � � � � � � � �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24-75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预计向中国环球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租赁” ）销售40台立式钻攻中心

DTC500，合同总金额690万元（含税），预计新增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690万元。

1.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5日召开，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新增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2.回避表决的董事姓名：表决时关联董事安丰收先生、张旭先生、付月朋先生进行了回

避。

3.经查询，中国环球租赁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24新增

预计

2024年初

预计

2024年上半

年发生金额

2023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方

销售

中国环球租赁有

限公司

立式钻攻中心 市场价格 690 0 0 0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关联人

法定代表

人

注册

资本

主营业务 住所

关联

关系

中 国 环 球

租 赁 有 限

公司

陈仕俗

96888.7616万美

元

1、融资租赁业务；2、租赁业务；3、向国内外购买租

赁财产；4、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5、租赁交

易咨询和担保；6、进出口代理，医疗器械销售，机

电产品批发。（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北京市东城区

藏经馆胡同17

号 1 幢 三 层

A308-1室

母公司下

属公司

（二）2023年度关联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关联人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中国环球租赁有限公司 8,014,049.10 2,094,660.12 1,369,527.61 221,457.33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正常，具有可持续经营能力和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涉及的交易价格均比照市场同类交易的价格进行定价， 关联股

东没有因其身份而不当得利，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对非关联

股东是公平合理的。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销售为根据公司经营实际需要发生，有利于拓宽公司销售渠道，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交易金额公允，对上市公

司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会形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2024年12月25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独董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新增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审核， 认为公司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对2024年日常经营关联

交易进行新增，此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业务经营所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关联交

易制度的规定，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定价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

权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独董专门会议决议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A、深纺织B� �公告编号：2024-51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5日（星期三）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5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3:00中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3号深纺大厦A座六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尹可非董事长

6、会议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股东大会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2人，代表股份252,817,17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9124%。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 代表股份250,198,6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9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8人，代表股份2,618,509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5170%。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9人，代表股份252,798,47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087%。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 代表股份250,198,

5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9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6人，代表股份2,599,909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33%。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B股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18,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其

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 代表股份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8,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3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52,817,177 252,447,477 99.8538% 325,400 0.1287% 44,300 0.0175%

其中：

A股股东

252,798,477 252,428,777 99.8538% 325,400 0.1287% 44,300 0.0175%

B股股东 18,700 18,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中小股东 18,747,741 18,378,041 98.0280% 325,400 1.7357% 44,300 0.2363%

其中：

A 股 股

东

18,729,041 18,359,341 98.0261% 325,400 1.7374% 44,300 0.2365%

B股股东 18,700 18,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紫竹、余松竹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